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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和《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独立董事，在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召开之前，收到了公司关联交易有关事

项的相关材料，并听取了公司有关人员的专项汇报，经审阅相关材料，

现发表事前书面意见如下： 

一、交易事项内容及性质  

（一）转让公司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贴收益权的事项 

为提高资产周转效率，压降“两金”和财务费用，降低资产负债率，

公司拟将符合条件的绿电补贴收益权转让给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由国家电投委托中介机构将合格绿电补

贴作为信托财产委托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发行资产支持票据协助国家

电投取得募集资金，转让权益不超过35,000万元。 

国家电投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于成立吉电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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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公司综合智慧能源和新能源健康可持续发展，公司拟与国家

电投集团综合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吉电智慧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注册名称为准）。合资公司注册资

金为2,000万元，公司按持股比例60%，以现金方式出资。 

国家电投集团综合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

国家电投的全资子公司。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综合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同受国家电投控制，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于采购吉林省吉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进口煤炭的事项 

   公司拟向吉林省吉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电国贸”)采

购进口煤炭，预计2021年采购煤炭数量不超过150万吨，采购金额不超

过100,000万元。 

吉电国贸董事长过去12个月内曾同时担任公司高管。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吉电国贸应视同

为公司关联方，此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通过对上述关联交易的有关材料的审核，独立董事认为： 

（一）关于转让公司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贴收益权的事项 

1.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1）公司通过转让应收账款，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金周转率，

实现压降财务费用，降低资产负债率的目标。 

（2）该关联交易客观公允，并经各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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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股东行为，也不会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关联交易的影响 

利用国家电投的资信水平及在资本市场的融资优势，将绿电补贴转

让给国家电投，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行

为，也不会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 

3.本次关联交易尚待履行的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需要经过公司董事会批准，并在关联董事回避情况下

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 

4.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公司将《关于转让公司可再生能源电价

附加补贴收益权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二）关于成立吉电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事项 

1.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1）通过合作，可以促进公司综合智慧能源和新能源健康可持续

发展，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2）该关联交易是合作各方按照持股比例进行投资，客观公允，

并经各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行为，也不会对本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关联交易的影响 

有利于进一步调整公司电源结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方向，为公司

发展智慧能源项目提供有利经验。 



 

 4 

3.本次关联交易尚待履行的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需要经过公司董事会批准，并在关联董事回避情况下

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 

4.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公司将《关于成立吉电智慧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三）关于采购吉林省吉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进口煤炭的事项 

1.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近几年，吉林省煤炭供需矛盾突出，煤炭供应缺口逐年扩大。吉电

国贸拥有珲春口岸进口俄罗斯煤炭70%的铁路计划权，同时海运煤累计

采购量360余万吨，并实现稳定发运。公司采购吉电国贸进口煤，可以

补充煤炭缺口，降低煤炭采购成本。 

 2.本次关联交易的影响 

该关联交易能够弥补公司所需煤炭的缺口，可以增加公司库存，控

制燃料成本。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行为，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也不会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关联交易尚待履行的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需要经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在关联

董事、关联股东回避情况下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 

基于上述情况，我们同意将《关于采购吉林省吉电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进口煤炭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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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       韩景利       于  莹      王义军   

 

签字：  

 

 

 

二○二一年八月十七日  

 


